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輔系暨雙主修修課規定 

輔系/ 

雙主修 
應修科目 應修畢學分數 

輔系 

有機化學(一)(二)/8學分、分析化學(一)(二)/6學分、

無機化學(一)(二)/6 學分、物理化學(一)(二)(三)/9

學分 

29 

雙主修 

1. 化學專業課程 29學分：物理化學(一)(二)(三)/9學

分、有機化學(一)(二)/8 學分、分析化學(一)(二)/6

學分、無機化學(一)(二)/6學分。 

2. 化學實驗課程 6 學分：有機化學實驗(一)(二)/2 學

分、分析化學實驗(一)(二)/2 學分、物理化學實驗

(一)(二)/2學分 

3. 化學專業選修課程 12 學分
(註一)

：自本系每學期開設

選修課程中自行選修。 

4. 跨域專業探索課程3學分:普通化學(一)/3學分或普

通化學(二)/3學分，二科目擇一 

50 

註一:化學專業選修課程，請參閱本系大學部課程架構 

 


